
高雄市政府112年「ABC戀情三部曲」 

公教人員單身聯誼活動實施計畫 

一、依據：高雄市政府所屬各機關學校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要點。  

二、目的：為擴展公教單身同仁社交生活領域，增進性別互動元素及

情感交流，促成良緣，藉以提升婚育率，爰訂定本計畫。 

三、辦理機關  

(一）指導機關：高雄市政府 

(二）主辦機關：高雄市政府人事處

(三）承辦機關：高雄市政府地政局、高雄市政府民政局、高雄市

政府環境保護局 

四、活動日期、地點、參加人數及費用： 

(一）活動日期：112年5月6日（星期六）

(二）活動地點：大樹區舊鐵橋、三和瓦窯、田竂區千野村

(三）參加人數：40人（男、女各20人）

(四）費用：本活動參加人員須負擔活動期間活動費、交通、保險及

午餐等費用，除高雄市政府人事處補助部分經費外，凡

本府所屬人員參加者，每人需繳報名費新台幣700元；府

外人員參加者，每人需繳報名費新台幣800元。  

五、參加對象︰本府暨所屬各機關（學校、醫院）、行政院各部會及

所屬各機關(學校、醫院)、各縣市政府、本市議會及

國（公）營事業機構等機關編制內單身公教職員。 

六、特別提醒：本活動室內、戶外均有，請參加人員注意防曬、防

蚊、穿著休閒服裝及平底鞋。 



七、活動行程~ABC戀情三部曲 

時間 項目 活動內容 備註 

08:30~09:00 報到 領取相關應用物品 
市府鳳山中心 

郵局旁路邊 

09:00~10:00 浪漫出遊 
快樂啟航～ 

主持人說明活動注意及配合事項 
 

10:00-10:30 破冰活動 相見歡～原來「舊」是你 
 

 

10:30-11:00 憶趣童年 分組遊戲，了解你和我 
 

 

11:00-12:00 漫步天空 搭起友誼的橋樑 
 

 

12:00-13:30 
Happy 

Party 
享受午餐及情感交流 

 

 

13:30-14:30 夢想成家 一磚一瓦築夢成家（手作 DIY） 
 

 

14:30~15:30 穿越時空 前往千野村 
 

 

15:30-17:00 日式浪漫 徜徉日式情懷、尋覓 Mr right 
 

 

17:00-18:00 
相知相惜 

珍重再見 

帶回滿滿的祝福與機緣，期待甜

蜜再相逢。 

 

 

首奏鳴曲完成、有緣人~續譜二部進行曲…，Mr right者譜響最終曲。 

※承辦單位保有權限，依活動實際進行情況，酌予調整內容及時間順序。 

 

 



八、報名日期及方式：  

（一）報名日期：自即日起至112年3月31日(星期五)止。  

（二）報名方式：  

1.報名人員請上網連結高雄市政府人事處網站>訊息公告>活動

訊息下載報名資料，連結網址：https://ikpd.kcg.gov.tw/ 

2.再按「列印資料」，資料列印出來，檢視無誤後，請黏貼下

列資料：  

（1）最近6個月內之兩吋照片。  

（2）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。  

（3）機關識別證正反面影本。  

3.請列印紙本資料，並於112年3月31日(星期五)前，以郵寄(郵戳

為憑)、公文交換、親自或委託他人等方式，送至高雄市政府環

境保護局人事室歐先生收（地址：83347高雄市鳥松區澄清路

834號），以完成報名手續。 

4.完成報名手續後，除親自報名者外，請致電聯絡人歐先生

(07)735-1500轉1713，確認是否已收到報名資料。 

另報名表之電子檔亦請傳送至：alessio@kcg.gov.tw。  

九、錄取名單及繳費方式： 

(一)本府對報名人員保有審查權，經審查錄取者，於112年4月12日

(星期三)下班前，將錄取名單（以隱藏部分名字方式，例如：陳

大明／陳○明）公告於本府人事處網站(首頁＞訊息公告＞活動

訊息)，及Email至各該錄取人員信箱，請報名人員自行注意並上

網查看；如未錄取者，不另行通知。 

 



(二)經獲通知錄取之參加人員，請於112年4月18日(星期二)前繳交

報名費用，並一律匯款至以下指定帳戶，匯款時請註明錄取人

員姓名，並將匯款收據拍照或掃描傳送至alessio@kcg.gov.tw

信箱，以利核對繳費情形： 

匯款銀行：高雄銀行公庫部(0161028)  

戶    名：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保管金專戶  

帳    號：102103061765 

(三)未如期繳費者視同放棄，不另行催繳，並逕由候補人員依序遞

補。  

(四)錄取人員繳費後，如有特殊原因致無法參加者，應於112年4月  

21日(星期五)前告知承辦單位歐先生(07)735-1500轉1713，逾

期告知者，所繳費用不予退還，亦不得私自覓人代理參加。 

十、其他注意事項： 

(一)參加聯誼活動者個人資料，應確實遵守電腦處理及個人資料保

護法，不得洩漏或供其他使用。 

(二)參加人員活動期間應確實遵守相關規定，並全程參與本活動，不

得藉故缺席或任意脫隊。 

(三)本次活動，參加人員務必攜帶身分證件俾利查驗，並請穿著輕便

休閒服裝，女性參加者切勿穿著洋裝、高跟鞋。活動當日請視天

候狀況，自行備妥雨具及注意防曬。 

(四)為響應節能減碳及防疫，參加人員請攜帶環保杯具，於出發前一

日如有發燒等症狀時，請勿參加活動，並立即告知承辦單位。 

十一、本實施計畫如有未盡事宜，得由主辦單位隨時補充規定之。 

 


